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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颁布实施《海事调查官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海安全〔2008〕666 号 

 

各直属海事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方海事局，新疆建设兵

团海事局： 

为加强海事调查队伍建设和管理，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海事

调查人力资源，进一步提高海事调查的业务水平，现颁布《海事

调查官管理规定》，请严格执行。 

 

二○○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
 

海事调查官管理规定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海事调查队伍建设和管理，充分利用和合理

配置海事调查人力资源，提高海事调查的业务水平，保证海事调

查工作质量，制定本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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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从事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工作的人员。 

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（交通运输部海事局）（以下

简称部海事局）是负责实施本规定的主管机关。 

 

第二章 海事调查官等级与资格 

 

第四条 海事调查官分为高级海事调查官、中级海事调查官

和助理海事调查官三级。 

每一级分为涉外和非涉外两种。 

第五条 助理海事调查官任职资格： 

（一）持有海事行政执法证； 

（二）具有海事相关专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； 

（三）参加海事工作 3 年以上，从事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

工作 1 年以上； 

（四）经助理海事调查官适任培训、考试合格； 

（五）经年度考核、注册有效。 

第六条 中级海事调查官的任职资格： 

（一）持有海事行政执法证； 

（二）具有海事相关专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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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参加海事工作 8 年以上，具有助理海事调查官资格 5

年以上；或从事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及船上高级船员资历

累计 10 年以上；或从事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工作累计 10 年以上； 

（四）经中级海事调查官适任培训、考试合格； 

（五）经年度考核、注册有效。 

第七条 高级海事调查官的任职资格： 

（一）持有海事行政执法证； 

（二）具有海事相关专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； 

（三）参加海事工作 10 年以上，具有中级海事调查官资格

5 年以上；或从事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及船上高级船员资

历累计 15 年以上；或从事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累计 15 年

以上； 

（四）经高级海事调查官适任培训、考试合格； 

（五）经年度考核、注册有效。 

第八条 涉外海事调查官需具有英语四级以上或相当水平；

或具有其他外国语的相当水平。 

第九条 高级海事调查官可以组织或主持所有等级的水上交

通事故的调查工作；中级海事调查官可以组织或主持大事故及以

下等级水上交通事故的调查工作；助理海事调查官可以组织或主



 

交通运输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  
X

交通运输部发布      

 

- 4 - 

持小事故等级的水上交通事故的调查工作。 

持有海事调查官证的人员可以参加各等级事故的调查组工

作。 

持有海事行政执法证的人员可以参与各等级事故的调查工

作。 

第十条 涉外事故的调查应由具有涉外资格的高级海事调查

官或中级海事调查官组织或主持。 

 

第三章 海事调查官培训、考试与发证 

 

第十一条 海事调查官的培训分为适任培训和知识更新培训。

部海事局统一制定培训和考试大纲。 

第十二条 因海事业务发展需要，需增加海事调查官的各直

属海事局和省级地方海事局应在每年 10 月 31 日前将需求计划

上报部海事局，部海事局统一制定中、高级海事调查官培训计划。

助理级海事调查官的培训计划由各直属海事局和省级地方海事

局制定，报部海事局备案。 

第十三条 助理海事调查官的适任培训、考试由各直属海事

局和省级地方海事局组织实施，由部海事局统一命题；中、高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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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调查官的适任培训、考试由部海事局组织实施；  

第十四条 事故调查人员申请各级别的海事调查官适任培训、

考试必须具备各申请级别的相关要求，申请人员须认真填写《海

事调查官适任培训申请表》，并附带相关证明材料，其中包括申

请人学历证明、工作资历证明、海上资历证明、英语等级证明等

材料，经申报单位审核报组织单位批准后，方可参加相应级别的

适任培训与考试。  

第十五条 各培训单位应为经适任培训、考试合格的海事调

查人员颁发培训合格证明，并将考试合格人员名单报部海事局。 

第十六条 知识更新培训由部海事局或各直属海事局、省级

地方海事局组织实施，每个调查官每２年知识更新培训不少于 16

个课时。 

第十七条 部海事局负责统一制作、颁发海事调查官证。 

涉外高级、中级、助理海事调查官证的编号分别为 A1、B1、

C1 加四位流水号；非涉外高级、中级、助理海事调查官证的编号

分别为 A2、B2、C2 加四位流水号。 

第十八条 各直属海事局、省级地方海事局要尽量保持海事

调查队伍稳定，避免事故调查岗位上的人员频繁流动，造成事故

调查人力资源浪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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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事故调查组工作 

 

第十九条 一般等级及以上的水上交通事故由负有管辖权的

海事管理机构成立相应事故调查组，指定调查组组长。 

事故调查组应独立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 

第二十条 事故调查实行组长负责制。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按

第九条的规定持有相应等级的海事调查官证。 

第二十一条 参加一般等级事故调查组的海事调查官不得超

过７人；参加大事故等级调查组的海事调查官不得超过 9 人；参

加重大等级事故调查组的海事调查官不得超过 11 人，其中参加

死亡、失踪 10 人以上（包括 10 人）、30 人以下重大事故调查组

的海事调查官，原则上不得超过 20 人。 

第二十二条 事故调查组成员在事故调查期间应服从组长的

调配，认真履行职责。 

第二十三条 海事调查官进行事故调查取证时，应出示海事

调查官证。事故调查取证工作应不少于２人，且至少有１人应持

有海事调查官证。 

第二十四条 事故调查组成员应遵守相关保密规定，不得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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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发表或透露任何与事故相关的信息，事故调查组组长可向海事

机构指定的新闻发言人提供事故调查信息。 

第二十五条 部海事局管辖的事故调查，可抽调非事故辖区

的海事调查官组成事故调查组。 

抽调海事调查官时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抽调高级海事调查官或有经验的中级海事调查官； 

（二）与被抽调单位进行充分沟通； 

（三）考虑海事调查官专长和技能； 

（四）执行回避制度。 

第二十六条 事故调查工作结束后，事故调查组向成立调查

组的海事管理机构提交结案事故调查报告。 

第二十七条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应积极支持事故调查组的工

作，提供事故调查组在事故调查期间的交通、食宿和办公等后勤

保障及人力支持。 

 

第五章 海事调查官考核与注册 

 

第二十八条 事故调查结束后，事故调查组组长应负责对事

故调查组成员进行业务考核。事故调查组长由负责成立事故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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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的海事管理机构进行考核。 

第二十九条 考核结果应填入《事故调查组成员考核表》或

《事故调查组组长考核表》，并归入相应海事调查官档案。 

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事故调查组成员应为考核不合格： 

（一）不服从领导安排，延误最佳调查取证时机； 

（二）在事故调查过程中，有泄密、玩忽职守行为或有重大

工作失误； 

（三）在事故调查过程中收受贿赂，以权谋私； 

（四）违反事故调查程序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； 

（五）其他违反事故调查规定的行为。 

第三十条 海事调查官实行年度考核、注册制度。 

海事调查官年度考核与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一并进行，考核结

果同工作人员考核结果。 

海事调查官年终工作考核不合格或未经年度注册的海事调

查官，由相应海事管理机构收回海事调查官证。 

收回的中、高级海事调查官证统一上交部海事局。 

第三十一条 助理级海事调查官的注册工作由各直属海事局

和省级地方海事局负责，部海事局抽查；中级和高级海事调查官

的注册工作由部海事局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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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 各直属海事局和省级地方海事局完成注册工作

后，应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将《海事调查官注册信息表》报部海

事局。 

部海事局应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公布年度注册合格的中级、

高级海事调查官信息；各直属海事局和省级地方海事局负责公布

本辖区内助理级海事调查官的注册信息，并报部海事局备案。  

第三十三条 各直属海事局和省级地方海事局应建立辖区内

海事调查官的技术档案。 

技术档案除包括注册信息表的内容外，还应有各海事调查官

从事调查的事故名称、等级、时间，在调查组所任的职务、编写

的调查报告名称和编号及考核结果。 

第三十四条 海事调查官注册条件： 

（一）海事调查官年终工作考核评估结果合格； 

（二）2 年内完成知识更新培训 16 课时以上； 

（三）没有发生不服从事故调查调配工作的情况。 

第三十五条 海事调查官调离海事执法部门，由所在单位收

回其海事调查官证，报部海事局注销，其海事调查官资格一并取

消。 

海事调查官证遗失，持证人应登报声明作废。由直属海事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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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省级地方海事局向部海事局申请补办海事调查官证。 

第三十六条 初次获得海事调查官证视同本年度注册有效。 

 

第六章 附则 

 

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中的海事相关专业系指航海技术、轮机

工程、航政管理、船舶工程、船舶电气、海洋工程、法律、英语

等专业。 

第三十八条 海事调查官的培训、考试机构由部海事局负责

指定。 

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中的事故等级，按照《水上交通事故统

计办法》（交通部 2002 年第 5 号令）的规定划分。 

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《海事调查

官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及《关于实施〈海事调查官管理规定（试

行）〉的补充通知》（海便函〔2006〕50 号）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

作废。 


